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两期）采购需求文件
	*项目名称
	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两期）

	*采购人名称
	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深圳市红树林湿地国际交流合作中心）
	*采购方式
	单一来源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278.18万元（据实结算）
	
	

	项目背景
	2022年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提出：中国将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保护4条途经中国的候鸟迁飞通道，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支持举办全球滨海论坛会议。
2023年9月6日，《湿地公约》常委会第62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提交的关于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区域动议提案，标志着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落户深圳。
2024年11月6日，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签署仪式在深圳成功举办，首批18个创始成员国代表共同签署《关于成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协定》（以下简称《成立协定》）并为中心揭牌，标志着中心正式设立并进入实体化运行。
截至目前，共有20个成员国签署了《成立协定》，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参与度不断提升。根据中心2023年提交给湿地公约对外正式发布的国际红树林中心框架文件，中心每年均举办国际研讨班。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一期）计划于6月中上旬在国内湿地城市开展，拟邀请约24人，对象为亚太经济体、中心观察员和相关组织等，培训周期约为10天；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二期）计划于11月中上旬在国内湿地城市开展，拟邀请约24人，对象为国际红树林中心签约国和观察员国的司处级官员，培训周期约为15天。作为中心正式落户深圳后的一项重要国际交流项目，研讨班的成功举办将对中心的国际影响力和美誉度发挥重要作用，亦是对中心承诺的事实履约。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采购人根据项目所需提供明确、具体的资质要求，资质要求的内容必须与项目等级相匹配且符合相关法律规定。（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明文件，且不具备倾向性）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5）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条件（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供应商声明函》中作出声明）。

	需求内容
	*1、报价要求
（1）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订的合同金额，后期结算按标准据实结算。
（2）投标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3）本项目预算金额为人民币278.18万元，投标供应商的报价不得超过项目预算金额。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4）投标供应商的报价，应当是本项目采购范围和采购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
（5）投标供应商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2、付款方式
分二期付款。
第一期：自双方签订合同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中标方提出付款申请及有效发票，采购方根据合同金额支付中标方合同总价款的60%。
第二期：中标方完成合同规定的各项工作内容、按照合同规定提交最终成果验收报告，并提出付款申请及有效发票后，采购方支付中标方实际总价款剩余金额（因本次项目国际机票等因素可能发生变化，本次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若实际发生额高于合同金额，则按合同金额支付剩余款项）。
*3、履约保证金
无需缴纳履约保证金。

	具体技术要求
	1.总体要求
参照中国援外短期培训项目的管理办法及服务流程，以促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及合理利用领域的知识共享、技术交流和能力建设为主要目标，拟通过课堂讲座、现场考察、文化体验、座谈交流等多种方式，举办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两期），搭建各国在湿地，特别是红树林保护与管理人员的交流平台，并向国际社会分享红树林保护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提升中国湿地履约及国际红树林中心的知名度和全球湿地保护影响力，为全球湿地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2.服务地点
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
服务时间
2026年6月中上旬及11月中上旬
3.人员安排要求	
项目组应具有丰富的培训组织工作经验，特别以有援外培训工作经验为佳，确保项目高质量开展。
4.内容要求
本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包含前期策划、组织实施、后期保障等工作，工作流程参照中国援外短期培训项目管理和服务流程。
（1）前期策划：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前期对接有关单位，组织领导专家团队踩点调研，制定实施方案，筹备师资和专家团队，做好学员请进，来华邀请及学员来华前各项准备工作。
（2）组织实施：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有序组织学员报到入住开展破冰活动，按照日程方案进行教学安排，做好课程监控管理。外出考察期间遵循安全第一原则，确保项目开展安全、平稳、高效。
（3）后期保障：做好与培训相关的总结、宣传和评估等工作，及时上报培训总结材料。
（4）其他：协助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协调相关场地及活动执行，共同起草各类宣传报道，统筹安排摄影、重点学员采访等工作，提高培训宣传影响力。

	商务需求
	1、服务期限
[bookmark: _Hlk132040907]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完成本项目的最终全部工作内容。
2、进度安排
合同签订后，中标人应于一周内组织项目团队启动项目有关工作。
	阶段
	工作内容
	时间安排

	1
	前期准备
	合同签订后至2026年6月初

	2
	研讨班（一期）
	2026年6月中上旬

	3
	研讨班（二期）
	2026年11月中上旬


3、成果要求
（1）高标准完成国际红树林中心2026年红树林保护修复研讨班（两期）；
（2）全程影像跟拍以及归档课程等相关影音资料；
（3）归档总结材料（包括培训相关材料、外业考察相关解说词、总结报告、学员评价等培训全过程相关资料）；
4、服务质量监督和项目验收要求 
按采购方的招标技术及时间要求，完成相应工作成果并全部提交后，采购方将进行项目验收。验收方式为国际红树林中心建设工作专班审批存档。
5、售后服务要求
项目售后服务期限自最终成果提交采购方之日起的6个月内，中标方须与采购方保持密切沟通，随时跟进项目后续的服务需求，提供相关技术支持，配合做好相关汇报工作。
6、其他要求
（1）投标方应确保投标文件中的人员信息及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有效。
[bookmark: _GoBack]（2）投标方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漏采购方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数据；未经采购方允许，不得向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相关信息或数据。

	其他要求
	特定供应商的名称、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

	
	特定供应商
	单位名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

	
	
	项目负责人：刘冠宇

	
	
	联系电话：010-60282111 

	评标信息
	单一来源采购，拟与潜在供应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管理干部学院开展谈判确定。


注：1、带“*”号的为必填表内容，其他内容可根据项目作适当增减。
2、其他要求栏目仅适用非公开招标采购方式项目，采购推荐供应商名单必须经过主管部门报批，并将主管部门批复材料提交至采购中心。根据采购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适用非公开招标方式需要公示的，应同时向采购中心提交公示的证明材料。
3、采购单位以上填报的商务条款、技术条款若存在倾向性或不公正性条款，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将由采购单位自行承担。

